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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红卫星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三、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9月 13日 10点 00分 

四、网络投票时间：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五、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31号神舟大厦 12层大会议室 

六、参加人员：股东及股东代表、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见证律师 

七、会议议程： 

（一）主持人致开幕辞 

（二）主持人介绍主要参会人员 

（三）宣读议案并提请大会审议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中国东方红卫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优化调整在航天科技

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金融服务额度的议案 
√ 

（四）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回答股东的问题 

（五）推选监票人 

（六）对上述各项议案进行表决 

1.宣读本次股东大会表决规则 

2.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填写表决票并投票 

3.汇总投票结果并进行计票 

4.宣布投票表决结果 

5.宣读法律意见书 

（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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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红卫星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规则 

中国东方红卫星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于 2023年 9月 13日召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大会表决规则如下： 

一、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有关议

案。公司股东既可参与现场投票，也可以通过网络投票或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允

许的投票方式参与表决。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其他投票方式

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份出现重复表决的情形，均以第二次表决的投票结

果为准。 

本 次 会 议 将 通 过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交 易 系 统 及 互 联 网 投 票 平 台

（vote.sseinfo.com）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表决方式。 

二、表决权的计算方法 

股东出席本次大会，所持的每一股份有一票表决权，即一股一票。 

三、表决有效性 

本次大会所审议的议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方

为有效。由于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作为关联股东应回避

表决，关联股东所代表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 

四、关于委托代理 

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大会，代理人应当向公司提交股东授权委托

书，并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 

五、每项内容设有“同意”、“反对”、“弃权”选项，请在相应意见栏内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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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1： 

中国东方红卫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优化调整在航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金融服务额度

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进一步提升资金管理水平，体现监管要求，中国东方红卫星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中国卫星或公司）拟优化调整在航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财

务公司）金融服务额度，在原额度基础上，确定在财务公司每日最高存款限额为

42亿元。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经中国卫星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确定 2023年度在财务公司的年日均存款余额不超过 34亿元；在财务公司的贷款

额度不超过 7.6 亿元；在财务公司的承兑汇票额度不超过 3.55 亿元；在财务公

司的保函及投标保证金等额度不超过 5,200 万元。详细情况见刊登在 2023 年 3

月 31日的《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的《中国东

方红卫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执行<金融服务协议>暨确定 2023 年度公司在财

务公司存款及其他金融服务额度的关联交易公告》。截止目前，实际执行均在额

度范围内。 

为进一步提升资金管理水平，体现监管要求，按照相关规定，公司拟优化调

整在财务公司金融服务额度，在原额度基础上，确定在财务公司每日最高存款限

额为 42亿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财务公司是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集团公司）及其成员单位

共同出资成立的、2001 年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的、为集团公司成员单位提

供金融服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财务公司注册资本 65 亿元，持有北京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 91110000710928911P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颁发的编号为 L0015H211000001号金融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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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公司获准从事主要经营业务为：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

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

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

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

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

事同业拆借；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

的股权、有价证券投资；成员单位产品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财务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集团公司的成员单位，与公司存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所列关联关系。  

（三）履约能力分析 

财务公司按照《金融服务协议》相关条款，为公司提供了优惠、优质、便捷

的金融服务，协议执行情况良好，未出现违约情况。 

三、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财务公司接受中国人民银行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监督，并按上述监管

机构的规则及营运要求提供金融服务，按照协议规定的风险控制措施可以防范资

金风险。财务公司作为集团公司内部的金融服务供应商，相对独立于商业银行及

金融机构，对公司及子公司的运营情况有较为深入的认识，沟通更有效率，可向

公司及子公司提供较商业银行更方便、更高效的金融服务。财务公司向公司及子

公司提供的存贷款利率将优于或等于国有商业银行提供存贷款的利率。本次确定

在财务公司每日最高存款限额，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资金管理水平，控制交易风险，

体现监管要求。交易过程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

益。 

鉴于公司与财务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此金融服务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需

回避表决。 

 

请各位股东审议。 

 

2023年 9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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